附件3：建筑物信息一览表（ 此表可续）
	申报城市更新单元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（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地块编号
	建筑物编号
	土地权属性质
	建筑物批准用途
	建筑物现状用途
	建筑物建成时间（年）
	权利人数量
	合法建筑面积（㎡）
	现状建筑面积（㎡）
	备注

	1
	1-01（示例）
	国有已出让用地
	工业厂房
	工业厂房
	15
	1
	5000
	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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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小计
	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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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计
	/
	/
	/
	/
	/
	
	
	
	

	填表说明：
1. 地块编号及建筑物编号：应与建筑物信息图完全对应。
1. 建筑物批准用途：依据房地产权登记证明、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相关批文填写建筑物批准用途。
1. 建筑物实际用途：依据建筑物现状用途据实填写。
1. 合法建筑面积：根据产权登记证书等合法文件记载的面积填写。
1. 现状建筑面积：根据现状据实填写。
1. 小计：按照地块分别汇总各项指标。
1. 合计：汇总整个拆除范围内的各项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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